仓 储 配 送 合 同
甲方: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诸城市仁德物流有限公司
第1条  合同目的
1、甲方根据福田公司（以下简称“福田”）的供应计划，将货物及工位器具存储于乙方并委托乙方管理，乙方向甲方提供场地及相关货物到库的卸车、储存、保管、日供货运输、仓储的账务管理等服务。
2、合同：指本合同及附件。
第二条   货物的品名与数量
1、本合同项下仓储货物，为甲方需销售的汽车零部件、器具等系列产品（以下简称：货物）。
2、货物的具体品种与数量，协议双方依照共同确认的验收单为准。
3、如果实收货物（含内包装数量）与发货清单不符或有装错、漏装、缺件等现象，乙方应第一时间取证，立即通知甲方并进行协调，按协调结果列入实收账目。
第三条   仓储条件
1、本项下仓库位于诸城西外环与北外环交汇处向西500米路南三杨工贸院内。
2、货物采用室内存放方式。
第四条    保管要求
1、乙方应根据甲方的工艺要求，制定详细的《货物管理规定》。该规定应包括下列内容：
1．1货物出入管理程序;
1．2仓库台账管理程序;
1．3容器使用管理程序；
1．4库房防火及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1．5其它仓储管理规定；
2、仓储货物的所有权为甲方所有，但这些货物自交存之时起至甲方客户（福田）入库时止，其全部保管风险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乙方不得以任何名义用于抵押/质押/销售/转让/串换等损害甲方的利益，否则要2倍的货值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
3、甲乙双方定期进行实物对账，确保账实相符，如果出现账实不符现象，乙方负责赔偿损失。

第五条    货物的入库、仓储及出库
1、甲方的货物到达乙方仓库后，乙方保证甲方卸货不超过4小时，且在每天工作时间收货，特殊情况要听从甲方安排。
2、货物的交接手续在乙方仓库完成，送交乙方仓库的货物，其外形尺寸、包装标识等参数应满足甲方客户（福田）要求。
3、乙方收到货物后，按要求进行分类摆放，保证甲方货物的安全可靠，不受损失。甲乙双方互相要求核对帐目，各方均应积极配合。乙方每日定时给甲方报库存报表并提示甲方最低库存预警，同时乙方每月定时对货物进行盘点并向甲方提供盘点报表。
4、乙方按甲方顾客(福田)的送货要求进行送货；
5、乙方按要求对甲方货物进行装车、保管、备货、并送达甲方顾客(福田)的库房，并办理交接手续，保证在操作过程中甲方的货物不受损失；
6、由于仓储、配运等原因造成的货物质量和数量的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
7、乙方按到货批次，保证货物先进先出；乙方要定期及时将不良品，索赔件提回，并根据甲方要求返回甲方工厂，返回甲方工厂费用由甲方负责。
8、双方签订协议时，说明乙方已认可甲方同福田签订的有关配送协议条款，如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被福田考核时(因配件质量问题导致的配送考核除外)，乙方要承担损失。 
9、乙方与福田每天的实际配送量，必须做到日清月结。 
第六条   货物的质量
1、乙方在货物保管期间，必须按甲方的要求对货物进行认真维护。
2、乙方根据甲方包装、码放标准执行，如不执行标准造成的损坏，由乙方负责。
第七条    合同费用
乙方履行本合同及其附件要求的各项责任和义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相应的费用，费用标准如下：
1、潍坊至诸城货物运输按照前期原承包运输单位的同等费用结算。
2、仓储面积费按照25元每平方米/每月收取（货物占用面积按照1400平方米结算），配送费按甲
方与福田含税结算价格的千分之九支付。
乙方承诺一下事项：
1、乙方提供不少于2000平米用于货物仓储，且不包含办公区及其它功能区。
2、乙方负责所有器具维修、喷漆等维护工作，不需要甲方再派人维修维护，器具报废除外。
3、乙方协助甲方将福田奥铃工厂、M4工厂RDC库房减少租赁面积，以及奥铃工厂RDC库收费比例9.7‰，目标将至8‰。
4、乙方协助甲方做好瑞沃及超卡工厂业务及公关协调。
5、货物仓储账务管理由两名专人负责。
6、乙方新购置8.6米飞翼车1台，9.6米飞翼车2台，且全部打上甲方名称，用于甲方宣传。原拥有6.8米仓栏车1台，4.3米轻卡1台，半挂车2部，叉车2部。
7、乙方协助配合配送配件业务，出口业务，以及其它需要协助的日常项目等。
8、乙方提供中午伙食，可以方便甲方业务人员免费食用。
第八条   支付方式
1、潍坊至诸城运输费及仓储配送费按照两个月结算一次，也就是在第三个月的25日前结算前两个月的费用。
2、乙方在第三个月10日内开出仓储配送费及运输费单据，甲方收到后的10日内支付乙方费用，以现金或电汇的方式结算。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由于乙方不按甲方的合理要求进行搬运、保管、配送，或因乙方在搬运、保管、配送过程中的过错，致使甲方的产品遭到破坏、丢失，所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负担。
2、乙方按甲方指定客户的要求为甲方的经检验合格的产品进行分拣拆包装过程中造成的产品损坏，所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自行负担。
3、因乙方未能主动及时与甲方指定客户沟通，对送货计划理解有误，或未能及时掌握送货计划，致使甲方向甲方指定客户产品供应不及时，所产生的损失或处罚由乙方自行负担。
4、因甲方产品本身质量问题，或对乙方验收不合格的异议、退换产品的通知怠于答复、更正、补送所产生的损失均由甲方自行负担。
5、因产品库存不足且甲方产品亦未能及时送达乙方仓库，造成乙方无法准时配送至甲方指定客户而影响甲方指定客户生产的，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6、如甲方逾期不付款，乙方有权停止物流配送，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与乙方无关。
7、在合同期内，甲乙双方中的任意一方擅自终止合同的全部或部分条款，违约方须按上一年结算费用总数的1倍向守约方进行赔偿。
第十条   免责条款
1、本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为本合同签署时，任何一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事后不能克服的自然事件。如火灾、地震、洪水、风暴等;或公共道路的关闭、政府干涉、政府控制、或任何类似大型受影响超出一方合理控制的事件上而不能履行其在本合同的义务的期间暂时中止。
2、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约定的条件履行合同时，应立即将事故情况通知对方，并应在７天内，提供事故详情及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
第十一条    协议的生效、终止及其它
1、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由甲方与乙方正式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期限从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2、鉴于甲乙双方长期稳定地合作，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双方确定续约事宜，如合同任何一方未提出终止本合同的要求，则本合同有效期自动延长一年，直至双方重新签订合同或本合同作废为止。甲方如不续签协议，需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通知乙方，付清余款,并提清库存在乙方仓储内的一切物货。乙方如不续签协议，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通知甲方。如合同期未满前中止合同,双方需提前三个月书面正式通知对方中终止协议。
3、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书面补充协议，本协议附件及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如因本合同发生纠纷，先由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解决，协商未果，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bookmark: _GoBack]甲方：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诸城市仁德物流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2021年 1 月 1 日                       2021年 1 月 1 日
